
 

 

编   制   说   明 

 

一、关于 2017 年全省和省本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财政收支数据口径。《贵州省 2017 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8 年全省和省本级

预算草案的报告》所列各项收支数，均为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快报数。待决算编制完毕后，收支

执行数会略有变化，届时再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二）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情况。2017 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数为 295.21

亿元，其中：同口径部分为 218.29 亿元（税收收入 191.92 亿元、非税收入 26.37 亿元）、预算外收

入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部分 46.19 亿元、政府性基金转列一般公共预算部分为 30.73 亿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完成数增长较快的原因。2016 年我省尚未启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征缴工作，按照《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施准备期

预算管理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处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社〔2016〕161 号）规定，2017 年机关

事业单位基金收支预算按 2014 年 10 月-2017 年 12 月共计 39 个月编报，2017 年预计完成数包含了

39 个月收支数，因此，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增长较快。 



 

 

（四）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补充情况。为强化预算约束，规范超收收入管理，逐步建立跨年度预算

平衡机制，比照财政部做法，我省从 2007 年起建立了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除因政策性增支以及

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点支出外，年度中原则上不办理追加支出事项，对确需追加的支出，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法》）的规定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批准后执行。年底省本级超收收入、新增财力（含结余）等一并补充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作为

省本级政府预算储备，次年动用平衡年初预算。近年来，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发挥了“以丰补歉，

盈余填亏”的重要作用。2017 年 11 月预算调整时，省本级通过存量债券置换出原预算安排拟归还到

期地方政府债券还本资金 69.1 亿元，已按规定补充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年度终了，将 2017 年

省本级超收收入、新增财力（含结余）等共计 213.49 亿元全部补充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用于平衡

2018 年年初预算，主要用于打好“三大攻坚战”、“四场硬仗”及贵州脱贫攻坚投资基金省级出资部

分等重大民生项目支出。 

二、关于 2018 年全省和省本级财政预算草案编制的情况 

（一）编制原则及口径。 

1.一般公共预算。按照中央和省经济工作会议、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精神，国务院对地方 2018 年

预算编制要求以及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2018 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遵循“稳中求进、积极稳妥、



 

 

统筹兼顾、勤俭节约、量力而行、讲求绩效和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 

全省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按 2017 年的完成数 1,613.64 亿元增长 7%的预期目标安排为

1,726 亿元左右。省本级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口径部分按 2017 年的完成数 218.29 亿元增长

5%的预期目标安排为 229.2 亿元，加上预算外收入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 27.78 亿元和政府性基

金转列一般公共预算的 29.41 亿元（已剔除 2017 年一次性收入），省本级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合计为 286.4亿元。 

全省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按 4,400 亿元安排（含中央各项补助相对固定部分），比 2017 年

年初预算 4,100 亿元增加 300 亿元，增长 7.3%。年度预算执行中，中央非固定专项补助下达后，实

际支出还将进一步增大。省本级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上年同口径部分安排为 895.87 亿元，

比 2017 年年初预算数 822.11 亿元增加 73.76 亿元，增长 9.0%；加上原预算外收入纳入一般公共预

算管理的 27.78 亿元，省本级财力安排的支出预算为 923.65 亿元（其中：省本级列支 600.59 亿元、

补助市县 323.06 亿元）。省本级财力安排在本级列支的 600.59 亿元，加上中央预告知转移支付在省

本级列支部分的 262.59 亿元， 省本级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在本级列支的预算合计为 863.18

亿元。 

2018 年，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向好态势和财政支出快速增长并存，预算收支安排依然是紧平衡。



 

 

预算安排紧紧围绕中央和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打好“三大攻坚

战”，全力保障脱贫攻坚“四场硬仗”。更加聚焦财政工作提质增效，贯彻实施好《预算法》，继续深

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风险管控，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综合施策，确保

预算平衡和财政保障可持续性。预算安排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将支出预算与绩效管理相

结合，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坚持精打细算、勤俭节约、效益优先，压缩一般性支出，把

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对竞争性领域的项目逐一进行甄别排查，凡属“小、散、乱”以及效

用不明显的予以取消，改进分配方式，引入市场化运作模式，逐步与金融资本相结合，引导带动社

会资本增加投入，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拔千斤”的杠杆作用。用足、用好、用活贵州脱贫攻坚投资

基金和产业扶贫担保体系政策，凡是符合脱贫攻坚投资基金或其他已设立基金支持方向和投向的新

增项目，原则上通过基金予以支持。部门的新增项目支出进一步调整优化支出结构，主要通过整合

现有预算统筹安排。以绩效为导向，盘活存量、用好增量，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整合统筹各

类涉及扶贫的专项资金，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扶贫增量资金重点用于深度贫困地区，

集中财力优先保障打赢脱贫攻坚“四场硬仗”以及国家和省委、省政府确定的重大增支政策和重要

民生项目。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统筹利用现有资金渠道，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对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农业及其他领域的重点支出，按照“量力而行、



 

 

尽力而为、可持续、保基本”的原则，根据重点领域改革的需要和进度统筹安排，优先保障。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按基金项目编制，

做到“以收定支”。2018 年全省和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在剔除上年一次性、政策性因素影响后，按

当年基金收支规模汇总编制。根据《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贵州省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筹集和使用管理

实施细则的通知》（黔府发〔2011〕30号）规定，政府性基金相关收入（剔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等）应提取 3%作为地方水利建设基金。2018 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测数为 22.44 亿元，

预计将提取 0.55 亿元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待年终按规定以实际完成数计算归集后划转一般公共预算

管理。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自 2007 年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以来，全国处于试行阶段，省本级

参照中央模式，将省属国有企业全部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范围，建立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制

度。各市县因国有企业少、规模小、收益少，没有单独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通知》（黔府办发〔2008〕

24 号）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省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的通知》（黔府办

发〔2014〕31 号）等规定，省本级 2018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遵循“收支平衡、不列赤字”的原则编

制。收入预算根据应上交的省属国有资本收益编制，应上交的国有资本收益，按照企业年度合并财



 

 

务会计报告反映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扣除以前年度未弥补亏损和按规定提取的法定公

积金)和规定的上交比例计算核定；净利润不足 50 万元（含 50万元）的当年免交国有资本收益，亏

损企业不上交。2018 年收入预算为 18.7 亿元；支出预算为 18.7 亿元，支出预算中，除按规定比例

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外，剩余部分优先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

本支出、省属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资本金注入等事项。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根据《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国务院关于试行社会

保险基金预算的意见》（国发〔2010〕2号）等规定，2018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遵循“收支平衡”

的原则编制。2018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182.96亿元，比2017年完成数减少49.24亿元，

下降21.2%,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为137.09亿元，比2017年完成数减少54.53亿元，降低

28.5%。下降的主要原因是2017年机关事业单位基金收支预算按2014年10月至2017年12月共计39个月

编报，2018年按当年（12个月）收支编制，因此，基金收支预算规模减少。预计省本级2018年社会

保险基金年末滚存结余324.40亿元，比2017年增加16.65亿元，增长5.4%。 

（二）动用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情况。为支持全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加大脱贫攻坚的投

入力度，坚决贯彻落实好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2018 年，省本级财政动用 2017 年底补

充的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46.09 亿元平衡预算，主要用于打好 “三大攻坚战”、脱贫攻坚“四场硬仗”



 

 

以及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农业和其他领域的重点支出，以及按规定补充省级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资金、新增人员经费以及年度中政策性增支等支出。 

（三）省本级预备费安排情况。根据《预算法》关于“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应当按照本级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额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设置预备费”的规定，2018 年省本级预备费安排 15亿元，维持

上年的规模，占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1.7%。 

（四）一般公共预算调入资金 5.29 亿元情况。2018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的资金为 5.29 亿元。其中：一是按规定将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的 25%，约 4.68 亿元调入一

般公共预算统筹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2019 年调入比例为 28%，2020 年达到 30%。二是根据省政府

决定，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0.61 亿元，用于安排破产企业社区管理机构“属地化”管理经费。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完善预算编制方法。根据《预算法》和中央关于预算公开的规定，参照财政部和部分省

份编制预算做法，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数全部按省本级列支和

补助市县两个维度分别编制，并区分已落实市县和未落实市县转移支付补助数。专项转移支付按规

定分地区、分项目编制，进一步提高预算透明度。 

（二）全面实施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改革。为贯彻落实《预算法》，推动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



 

 

的预算制度，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改革方案的通知》（财预〔2017〕98 号）的要

求，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自 2018 年 1月 1日起正式全面实施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改

革。全部预算单位按照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编制部门预算，财政部门按照政府预算经济分类编制本级

政府预算。 

（三）地方政府债务新增限额情况。根据财政部的规定，2018 年新增债务限额待全国“两会”

结束后下达地方，届时通过预算调整程序报批。 


